关于《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市县级政府2023版）》三级指标第51项工作的

情况说明
近年，鲁山县印发了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对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进行进一步安排部署，原则上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审核人员不少于本单位执法人员总数的5%，且不少于2人。现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如下:

1.要求各行政执法机关要明确负责本机关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工作机构、工作人员，要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员调整充实到法制审核岗位，配强工作力量，原则上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审核人员不少于本单位执法人员总数的 5%，且不少于2人。

2.要求各行政执法机关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法制审核中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基层存在的法制审核专业人员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等问题，探索建立健全本系统内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统筹调用机制，实现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共享。外聘律师原则上只能作为法制审核的辅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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